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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
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帮助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学校”）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学习，顺利完成学业。学校按照《国务院

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07〕13 号）、《重

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院校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07〕107 号）

和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高等学校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渝教财发〔2017〕

10 号）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学生是指接受学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

的专科（高职）学生中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。

第二章 学生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条件及补助标准

第三条 凡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学习刻苦，在获得国

家助学贷款后个人生活仍很困难并符合申请临时补助条件者，学

校可给予临时补助。

第四条 申请临时困难补助条件：

1．家庭成员因突发事件丧失劳动能力，无经济来源维持正

常学习生活；

2．学生本人突发重大疾病，导致家庭经济十分困难；

3．因遭遇突发性灾害事件，导致家庭经济十分困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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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其他突发的重大困难。

第五条 补助标准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临时困难补助一般一

次最高不超过 3000元/人，每学年补助总额不超过 6000 元/人。

第三章 冬季送温暖

第六条 学校每年冬季对家庭困难学生进行送温暖活动，以

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克服临时生活困难。

第七条 学校冬季送温暖每年组织一次，其组织形式由学校

和各二级学院两个层面分别组织。学校送温暖的标准由学生资助

中心统一制定，按照各二级学院学生人数的 2%进行资助；各二

级学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本学院冬季送温暖人数和标准。

第四章 暑期家访慰问

第八条 学校每年暑期对家庭困难学生进行家访慰问活动，

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克服临时生活困难。

第九条 学校暑期家访慰问每年组织一次，其组织形式有学

校学生资助中心按照当年度学生规模和实际情况，统一制定慰问

的学生人数和标准。

第五章 申请、评审和发放

第十条 临时困难补助的评定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。

第十一条 临时困难补助按学期申请和评审。

第十二条 学生根据本办法规定的临时困难补助的基本申

请条件，提出申请，并递交《临时困难补助申请表》和相关证明

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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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各二级学院负责对本学院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的

学生按申请条件进行审核，并提出享受临时困难补助初审名单及

资助档次，报学校学生资助中心。

第十四条 学生资助中心综合各学院所上报的临时困难补

助申请名单后，再进一步进行调查核实，组织评审。并提出临时

困难补助建议名单报 学校学生资助领导小组研究。

第十五条 经学校学生资助领导小组集体研究通过后，在全

校范围内公示五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一次性向学生发放临

时困难补助。

第十六条 学校冬季送温暖由各二级学院于每年 12 月中旬

在规定人数范围内，将符合条件的学生推报至学生资助中心，学

生资助中心进一步审核、汇总后报学校学生资助领导小组研究。

各二级学院的冬季送温暖活动由各院组织实施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凡获得临时困难补助、冬季送温暖的学生，原则

上须根据需要参加力所能及的义务劳动、公益活动或其他临时性

的工作。

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学生，学校不给予补助：

（一）由于自身责任造成被盗、火灾等而造成暂时生活困难

者；

（二）平时有高消费行为者，抽烟、酗酒、铺张消费者；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重庆工贸职业技

术学院学生困难补助办法 （试行）》自然废止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。


